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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請

就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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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
馬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八
年
度
判
字
第
三
一
二
二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國
防
部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五

日
(
臼

)
仰

依
字
第
七
五

一
二
號
函
、
內
政
部
台
(
臼

)
內

役
字
第
八
一
八
三
八
二
0
號

函
o
以

及
行
政

院
八
十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台
八
十
五
內
字
第
二
八
七
八
四
號
函

,
有

達
怎
疑
義
聲
請
解
釋
葉

(
附

件

)

會
提
意
見
,
供

本
院
大
法
官
參
考

。

就
明
: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ㄘ一

一
蹦
蜥機
雄
聚
躍
雜
祥
一‥一磪
一舞
呼

副
本

:
本

院
大
法
官
苦
記
處

秘

書

長

楊

○

○

‵

膷㎜ⅧⅧ｜爬避

已
用

印
′
.

nΩmn9奸



0

‥
國
一防
部

 
函

受
文
者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速
別

: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文
日
期

:
中

華
民
國
九
十
年
三
月
二
十
六
日

發
文
字
號

:
(
九

○
)
鍊

銘
字
第
○
○
○

四
七
五
號

附
件

:
如

文

主
旨

:
檢

送
本
部
對

「
金
門
縣
民
李

o
強

為
金
馬
地
區
實
施
徵
兵
有
違
憲
疑
義
聲
請
大
院
解

釋
案
」
說
明
資
料

,
如

附
件

。
請
查
照

!

說
明

:
一
、
依
貴
秘
書
長
九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
一
日
九
十
秘
台
大

一
字
第
O
四

五
九
o
號

函
辦
理

。

二
、
本
案
聲
請
人
李
o
強

,
係

金
門
縣
民
六
十
四
年
次
役
男

,
其

於
八
十
三
年
起
即
以
當

地
曾
實
施
戰
地
政
務

,
六

十
四
年
坎
役
男
於
年
滿
十
六
歲
起
即
依

「
動
員
時
期
民
防

辦
法
」
納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編
組
訓
練
為
由

,
透

過
各
種
管
道
不
斷
陳
情
要
求
比
照
該

地
區
六
十
三
年
次
役
男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免

子
徵
集
人
營
服
常
備
兵
役

。

雖
經
本
部
多
次
詳
細
說
明

,
仍

不
服
而
提
起
訴
願

、
再
訴
願
及
行
政
訴
訟

,
經

由
權

第

一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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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機
關
審
理

,
均

引
證
本
部
與
內
政
部
係
依
法
行
政

,
即

以
所
提
訴
願
為
無
理
由
)

判
決
駁
回
。

正
本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副
本

:
國

防
部
法
制
司

、
國
防
部
人
力
司
(
查

照
缺
辦

)

第

二
頁



國
防
部
期

一
金
門
聯
民
李
。
佐
為
金
馬
地
區
實
施
微
只

有
違
憲
疑
義
聲
請
解
釋
案
」
說
明
資
料

訴

求

摘

要

一
、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五
日
國
防
部
八

一

仰
依
字
第
七
五

一
二
號

、
內
政
部
台
八

一
內
役
字
第
八

一
八
三
八
三
O
號

會
銜

發
布

「
金
馬
地
區
自
八
十
二
年
元
月

一

日
開
始
實
施
徵
兵
」
函

,
及

行
政
院
八

十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台
八
十
五
內
字

第
二
八
七
八
四
號
函
復
監
察
院
調
查

「

金
馬
地
區
六
十
四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役
男

陳
情
免
子
徵
集
服
役
案
」
調
查
意
見
研

處
意
見

,
應

屬
違
憲

。

說

明

一
、
八
十
年
五
月

一
日
動
員
戡
亂
時
期
終
止

,
回

歸
常
態
法

制

。
而
對
金
馬
地
區
徵
兵
問
題

,
經

本
部
與
內
政
部
多
次

邀
請
金
門

、
連
江
縣
政
府

、
省
市
政
府
兵
役
處
等
兵
役
行

政
及
法
制
機
關
共
同
研
商

,
為

配
合
金
馬
地
區
八
十

一
年

十

一
丹
七
日
戰
地
政
務
終
止
日
期

,
於
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
五
日
會
銜
函
訂
金
馬
地
區
於
八
十
二
年
元
月

一
日
起
實
施

徵
兵

。
按
此

,
應

以
六
十
二
年
次
役
男
為
開
始
徵
集
對
象

;
惟

當
地
六
十
三
年
次

(
含

)
以

前
男
子
絕
大
部
份
已
檢
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其

兵
役
身
分
業
已
確
定

,
故

仍

以
國
民
兵
列
管

,
業

已
實
質
兼
顧
該
地
區
役
男
之
權
益

。

而
六
十
四
h
五

年
次
役
男
當
時
年
僅
十
七

、
十
六
歲

,
尚

不
符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在

原
檢
定
辦
法
於
戰
地

政
務
終
止
之
同
日
廢
止
後

,
並

未
制
定
新
法

,
自

應
回
歸

兵
役
法
令
相
關
規
定

,
辦

理
徵
兵
事
宜

。
本
案
係
依
法
行

政
,
並

無
違
法

,
亦

不
產
生
法
規
效
力
之
溯
及
問
題

。

二
、
至
六
十
四
年
次
以
後
之
役
男
固
亦
有
參
加
自
衛
隊
之
組

織
,
但

渠
等
所
受
之
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
,
尚

未

達
原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
施
辦
法
」
所
定
之
條
件
,
且

該
檢
定
辦
法
因
戰
地
政
務
終

止
及
自
衛
隊
之
裁
撒

,
亦

已
廢
止

,
並

不
生
法
規
變
更
適

備

考

第

一
頁
,
共

七
頁



二
、
金
馬
地
區
之
男
子

,
是

否

一
經
編
入

自
衛
隊

,
自

可
依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
」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,
無

須
再
徵

集
入
營
服
役
?

再

〩

u
展

,
受

莽

罔

力

塤

之

月

冒

自

鯓

』

′

〞

老

月

自

路

,
本

部
經
邀
集
相
關
部
會
研
議
後

,
亦

明
令
予
以
提
前
三

十
天
或
二
十
八
天
退
伍

,
對

渠
等
權
益
並
無
受
損

。

三

、
檢
附

「
金
門
縣
民
六
十
二

、
四

、
五
年
次
男
子
編
入

防
自
衛
隊
訓
練

、
檢
定
分
年
表
」

,
如

附
表

。

一糽琳町拗知挪蝴泓Ⅶ娳
「法卄防、阽鰳緗Ⅷ剛妳緲硎孵

定
」
等
規
定

:
中

華
民
國
男
子
年
滿
十
六
歲
至
未
滿
五
十

五
歲

,
及

未
婚
女
子
年
滿
十
六
歲
至
未
滿
三
十
五
歲

,
均

有
接
受
民
防
編
組
訓
練
及
服
勤
之
義
務

。
依
上
述
法
規
台

間
地
區
民
防
團
隊
編
訓
及
服
勤
年
齡
均
屬

一
致

。

二
、
自
民
國
四
十

一
年
起

,
金

馬
地
區
實
施
戰
地
政
務

,
並

依
據
民
國
四
十

一
年
十
月

一
日
頒
布
之

「
動
員
時
期
民
防

辦
法
」
編
設
民
防
部
隊

,
將

當
地
人
民
不
分
男
女
均
納
入

俬幼獬媩絲緗
′俬喇考四封扣帥嶼帥竹淵糊椰慣翮梢

實
施
徵
兵

,
仍

將
該
兩
地
區
役
男
納
入
民
防
自
衛
隊
服
勤

三

、
五
十
五
年
七
月
經
本
部
邀
請
內
政
部

、
陸
軍
總
部

、
金

馬
防
衛
部

、
戰
地
政
務
局
等
單
位
會
商

,
為

解
決
當
地
役

齡
男
子
兵
役
身
分
問
題

,
特

依
兵
役
法
施
行
法
第

二
十
四

條
規
定

,
訂

頒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
°

第

二
頁

,
共

七
頁



四
、
依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十
八
條
但

:
「

舊
法
規
有
利
於
當
事
人
而
新
法

未
廢
除
或
禁
止
所
聲
請
之
事
項

,
仍

適
用
舊
法
規
」

,
金

馬
地
區
戰
地
政

於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七
日
終
止

,
「

區
六
十
四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
,
於
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七

日
戰
地
政
務
終
止
時

,
年

僅
十
七

、
十
六
歲

,
不

合
國
民
兵

需
年
滿
十
八
歲
之
要
件

,
自

無
適
用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十

八
條
但
書

:
「

舊
法
規
有
利
於
當
事
人
而
新
法
規
未
廢
除
或

禁
止
所
聲
請
之
事
項

,
仍

應
適
用
舊
法
規
」
規
定
之
問
題

。

金 務 應 規

金
馬
地

一 一 入 、

金
馬
地
區
男
子
年
滿
十
六
歲
即
須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
,
係

依

「
動
員
時
期
民
防
辦
法
」
之
規
定

,
並

非
服
行
兵
役
義
務

;

而
兵
役
法
第
三
條
第

一
項

「
男
子
年
滿
十
八
歲
之
翌
年

一
月

一
日
起
役
」
之
規
定

,
係

規
範
兵
役
義
務
起
役
年
齡

。
二
者

依
其
法
規
不
同

,
自

不
可
相
同
併
論

。

項

「
男
子
年
滿
十
八
歲
之
盟
年

一
月

金
馬
地
區
男
子
年
滿
十
六
歲
即
須
編

日
起
役
」
之
規
定
是
否
不
同
?

民
防
自
衛
隊

,
與

兵
役
法
第
三
條

甘

國

民

兵

劈

施

辦

法

」

,
將

年

滿

十

〈

歲

男

孑

指

皮

名

足

白
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平

時
編
入
自
衛
隊
訓
練
服
勤

,
戰

時
則
子

召
集

,
就

地
行
兵
員
補
充

。
該
實
施
辦
法
於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七
日
金
馬
地
區
戰
地
政
務
實
驗
終
止
時
同
日
廢
止

。

四
、
依
前
所
述

,
金

馬
地
區
年
滿
十
六
歲
之
男
子

,
原

均

依

「
動
員
時
期
民
防
辦
法
」

,
編
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編
組
訓

練
;
至

年
滿
十
八
歲

,
為

確
定
其
兵
役
身
分

,
始

依
兵
役

法
施
行
法
第

二
十
四
條
規
定
所
定
之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
種
國
民
兵

σ
該
兩
地
區
實
施
徵
兵

,
與

實
施
戰
地
政
務
及

是
否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,
並

無
絕
對
之
因
果
關
係

,
且

並

非

一
經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
,
即

可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
兵

。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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淂

扣

區

名

鏺

受

弓

稱

庶

月

已

勻

乙

稻

麼
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亦
於
同
日
廢
止

,
而

同
時
六
十
四
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已
年
滿

七

、
六
歲

,
是

否
仍
得
以
適
用
舊
法
規

,
檢
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。

五

、
金
馬
地
區
六
十
四
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與
一

六
十
二
年
次
役
男
既
皆
曾
受
過
民
防
自

衛
隊
訓
練

,
何

以
六
十
二
年
次
役
男
得

已
檢
定
為
國
民
兵

,
而

六
十
四
、
五
年

次
役
男
卻
須
入
伍
服
役

?
另

金
門
縣
政

府
於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公
告

:
六

十
三
年
次

(
含

以
前
)
尚

未
檢
定
之
男

子
得
以
補
辦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而

未
含
六
十
四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
;
且

獨
厚
未
曾
編
入
自
衛
隊
之
原
非
金
門
籍

人
士
之
舉

,
不

僅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
,
亦

有
裁
量
濫
用
之
虞

。

一
、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五
日
太

號

、
內
政
部
台
八

一
內
役
車

函
說
明
三
規
定

:
「

至
六
十

者
,
如

其
原
籍
金
馬

,
在

當
地
曾
設
戶
籍

,
不

論
現
居
何
一

地
,
自

八
十
二
年
元
月

一
日
起

,
亦

一
律
以
國
民
兵
列
管

運
用
」

,
係

考
量
當
地
六
十
二
年
次
以
前
男
子
,
絕

大
部

分
已
依
兵
役
法
令
規
定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其

兵

役
身
分
業
已
確
定

,
依

法
不
應
再
行
徵
集

。
另
部
分
六
十

三
年
次

(
含

以
前
)
之

役
男

,
因

就
學
或
就
業

、
體
位
戊

等
等
其
他
因
素

,
未

能
於
戰
地
政
務
終
止
前
完
成
檢
定

,

而
其
已
年
滿
十
八
歲

,
符

合
檢
定
國
民
兵
之
基
本
要
件

本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十
八
條
之
精
神

,
依

原

「
金
馬
地
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補
辦
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。
而
六
十
四

、
五
年
次
男
子
於

八
十

一
年
時

,
年

僅
十
七

、
十
六
歲

,
雖

納
人
民
防
自
衛

隊
編
組
,
但

依
法
尚
不
符
檢
定
為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其

兵
役

身
分
並
未
確
定
,
且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亦
已
於
戰
地
政
務
終
止
日
廢
止

,
一

第

四

頁
,
共

七
頁



以
‘檢

處
為

國

民

兵
,
自

應

回

歸
依
兵
役
法
規
定

,
徵

集
入
營
服
役

。

二
、
按
金
馬
地
區
實
施
徵
兵
會
銜
函
說
明
三
規
定

:
「

●
˙

˙
原
非
金
馬
籍

,
截

至
八
十
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
一
日
止
在

金
馬
地
區
設
籍
並
住
滿

一
年
者

,
自

八
十
二
年
元
月

一
日

起
,
亦

一
律
以
國
民
兵
列
管
運
用
」
乙
節

,
係

於
檢
討
徵

兵
笨
時
,
適

「
戶
籍
法
」
修
正
刪
除

「
本
籍
」
之
規
定

,

為
維
護
當
時
正
居
住
金
馬
地
區
原
非
金
馬
籍
役
男

(
依

動
員
時
期
民
防
辦
法
」
所
定

,
渠

等
亦
須
納
人
民
防
自

隊
編
組
)
之

權
利
而
訂
定

。
經
查
至
本

(
九

十
)
年

一

止
,
尚

無
是
類
男
子
依
本
規
定
辦
理
轉
服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
兵
,
當

並
非
為
特
權
子
弟
開
免
除
徵
服
常
備
兵
役
方
便
之

門

。

六

、
國
防
部
與
內
政
部
會
銜
發
布

「
六

四
年
次
役
男
入
營
後
提
前
退
伍
三
十

:
六

十
五
年
次
役
男
人
營
後
提
前
退

二
十
八
天
」

,
該

函
無
法
源
依
據

,

事
實
認
定
又
屬
違
誤

,
且

無

一
體
適
用

之
標
準

,
有

濫
用
行
政
裁
量
權
顯
違
依

法
行
政
原
則

。

字
第
九
O
九

O
號

、
台
八
四
內
役
字
第
八
四
八
八

一
九
四
號

會
銜
函
發
布
之

「
金
馬
地
區
六
十
四
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在
營
服

役
者
辦
理
提
前
退
伍
」
乙
案

。
係
遵
立
法
院
國
防
委
員
會
八

十
四
年
五
月
三
日
於
第
四
次
全
體
委
員
會
議
審
查

「
金
馬
地

區
六
十
四
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兵
役
問
題
請
願
案
」
決
議

,
邀

請

內
政
部
役
政
司
等
相
關
單
位

,
就

本
案
再
行
研
商
獲
致
之
結

論
,
基

於
金
馬
地
區
於
戰
地
政
務
實
施
期
間

,
長

年
處
於
備

戰
狀
態

,
對

台
澎
地
區
之
安
定
頗
有
貢
獻

,
且

該
地
區
男
子

十
六
歲
起
即
依

「
動
員
時
期
民
防
辦
法
」
納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
有
關
本
部
與
內

伍 天

部
於
八
十
四
年
九
月
廿
九
日
以
八
四
鍊
銪

第

五

頁
,
共

七
頁



綱
紖
訓
鈏
〢
鬩
叫
地
方
自
衛
治
安
及
服
軍
事
輔
助
動
務

。

依
兵
役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
:
常

備
兵
現
役
在
營
期
間

,
完

兵
科
教
育
者

,
於

國
防
軍
事
無
妨
礙
時

,
得

提
前
退
伍

;

得
提
前
退
伍
之
時
間
依
兵
役
法
施
行
法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授
權

由
本
部
以
命
令
定
之

。
故
准
子
該
等
人
員
提
前
退
伍

,
與

兵

役
法
規
定
並
無
不
合

。
另
因
六
十
四
年
次
役
男
曾
實
施
十
六

小
時
訓
練
,
故

較
六
十
五
年
次
役
男
多
提
前
雨
天
退
伍

。

八

、
六
十
四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役
男

,
既

然

可
以
領
取

「
自
衛
隊
員
補
償
金
」

,
為

何
不
能
補
辦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?
●

七

、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自
五
十
五
年

起
公
布

,
至

八
十

一
年
底
廢
止

,
行

之

有
年

,
金

馬
地
區
人
民
皆
認
只
要
編
入

民
防
自
衛
隊
,
即

無
庸

入
營
服
役

;
該

辦
法
廢
止
時

,
六

十
四

、
五
年
次
役
男

已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受
訓

,
國

防
部
卻

仍
將
渠
等
徵
兵

,
除

違
反
從
優
原
則

、

平
等
原
則
外

,
亦

與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有

違
,
而

侵
害
役
男
權
益

。

一
、
金
馬
地
區
自
衛
隊
員
補
償
辦
法

,
係

為
肯
定
該
地
區
民

眾
於
戰
地
政
務
期
間
參
加
或
徵
召
服
行
各
種
訓
練

、
演
習

或
軍
事
勤
務

,
卻

未
曾
領
有
分
文
待
遇

、
膳
雜
等
費
用

,

故
按
參
加
年
資
每
年
發
給
四
分
之

一
至
二
個
基
數
之
補
償

一
、
金
馬
地
區
於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七
日
戰
地

梆聊中慚繲峨Ⅷ橄三
,
竹

妳〺前二外仙卻大｝一帥枷
已︴始赭Ⅶ
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其

兵
役
身
分
業
已
確
定
,
故

規

以
六
十
四
年
次
男
子
為
開
始
徵
集
對
象
,
於

八
十
二
年
辦

理
徵
兵
處
理

(
身

家
調
查

、
徵
兵
檢
查

、
軍
種
兵
科
抽
籤

)
,
八

十
四
年
徵
集
入
營

,
已

有
充
分
準
備
時
間

。

二

、
至
有
關
金
馬
地
區
男
子

一
經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,
是

否

無
需
再
徵
集
入
營
問
題

,
詳

如
前
訴
求
二
之
說
明

。

政
務
終
止

,

第

六

頁
,
共

七
頁



金

。

二

、
憲
法
第

二
十
條
規
定

,
人

民
有

依
法
律

服
兵
役

之
義
務

;
國

民
是
否
服
兵
役
係
依
據
兵
役
法
規
定

。
故
六
十
四

、

五
年
次
男
子
雖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且
領
有
自
衛
隊
補
償
金

,
卻

與
兵
役
法
規
定
役
男
服
兵
役
所
適
用
法
規
不
同

,
自

無
法
援
引
比
照

。

附
記

:
金

門
縣
政
府
統
計
九
十
年
二
月
止

,
該

縣
民
六
十
四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男
子
徵
兵
處
理
情
形
如
下

:

一
、
六
十
四
年
次

:
列

管
三
六
一
員

,
已

徵
集
入
營
服
役
者
三
四
三
員

、
緩
徵
十
八
員

。

二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
:
列

管
四
一
八
員

,
已

徵
集
入
營
服
役
者
四
O
一

員

、
緩
徵
十
七
員

。

第

七

頁
,
共

七
頁



年 曆80 79 78

訓 民

練
眾

自
時

衛

次 隊

未
實
施
訓
練

十
二
月
二
日
至
十

二
月
十
五
日
實
施

訓
練
十
六
小
時

十
二
月
八
日
至
十
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實

施
訓
練
十
六
小
時
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至

八
月
二
十
六
實
施

訓
練
廿
四
小
時

訓 學

練 生

時 暑

次 期

未
實
施
訓
練

未
實
施
訓
練

6317 16 15

6415 1416

役

男

年

齡14 13 651多

金
門
縣
民
六
十
二

、
四
、
五
年
次
男
子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訓
練

、
檢
定
分
年
表

六
十
二
年
次
男
子
依
法
納
編
民
防
組
織

。

徵

兵

處

理

六
十
二
年
次
男
子
依
法
納
編
民
防
組
織

。

一
、
六
十
四
年
次
男
子
依
法
納
編
民
防
組
織

。

二
、
八
十
年
五
月

一
日
宣
告
動
員
時
期
終
止

,
民

防

自
衛
隊
即
停
止
訓
練
及
服
勤

。

一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男
子
依
法
納
編
民
防
組
織

。

二
、
金
門
縣
政
府
依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及
戰
地
政
務
委
員
會

決
定
之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檢
定
年
次
範
圍
,
公

告
六
十
三
年
次

(
含

以
前
)
男

子
開
始
辦
理
檢
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。

三

、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七
日
戰
地
政
務
終
止
,
金

馬



81

未
實
施
訓
練

未
實
施
訓
練

伊

18:

17｜

16｜
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
辦
法
亦
於
同
日
廢
止

。
六
十
四
年
次
男
子
時
年

僅
十
七
歲
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男
子
時
年
僅
十
六

歲
,
雖
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,
惟

尚
未
年
滿
十
八

歲
,
不

符
合
檢
定
要
件

,
兵

役
身
份
尚
未
確

定
,
依

兵
役
相
關
法
令
應
辦
理
徵
兵
處
理
(
身

家
調
查

、
徵
兵
檢
查

、
抽
籤
)
,
適

服
現
役
者

徵
集
入
營
服
役

。

84 83 82

戰
地
政
務
於
八
十

一
年
十

一
月
七
日

終
止
後

,
戰

地
政
務
委
員
會
及
民
眾

訂
衛
隊
於
同
日
裁
撤
,
金

馬
地
區
回

歸
常
態
法
制

。

21 20 19

20 19 18

19 18 17

一
、
六
十
四
年
次
役
男
適
服
現
役
者
徵
集
入
營
服

役

。

二
、
六
十
五
年
次
男
子
開
始
辦
理
徵
兵
處
理
。

六
十
四
年
次
男
子
開
始
辦
理
徵
兵
處
理
(
身

家
調

查

、
徵
兵
檢
查

、
軍
種
兵
科
抽
籤
)
。

←
功
午
π
︴
＿
＿



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 
函
(
稿

)

受
文
者

:
國

防
部

速
別

:
最

速
件

機
開
地
址

:
丑

北
市
重
疲
南
路

一
段

一
二
四
就

傳
 
 
其

:
 
(
0
二

)
二

三

一
一
八
八
九
五第

一
頁

/4吵 >

號

倒礔卌Ⅷ冊卌附爬｜ ║｜︳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｜︳｜｜｜｜︳｜｜｜｜兣姍

︴們
〺
旺
煍
休
咄
年
時

軒
華
民
四
玖
捨
年
陸
月
廿
朱
日

發
文
字
號

:
(
九

十
)
充

土
秘
台
大

一
率
年

附
件

:
如

文

主
旨

:
為
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解
釋
案
件
哥
要

,
請

就
說
明
二
所
示
事
項

,
惠

示
意
見
,
並

請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
,
以

供
參
考

。

說
明

:
一
、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你
第

一
項
規
定
辦
理

。

二
、
本
院
因
受
理
李
o
強

聲
請
解
釋
案

,
請

就
左
列
事
項
說
明
惠
復

:

(
一

)
金
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安
施
辦
法
第
二
你
第

一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
「曾
在
公

主
或
已
立
案
之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及
同
等
以
上
學
校
參
加
軍
訓
者
」

,
及

第
二
項
規
定

「
以
在
金
馬

地
區
接
受
各
該
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並
服
勤
者
馬
限
」
二
者
之
關
係
如
何
?
第

二
項
先
為

第

一
項
各
款
參
加
訓
練
地
區
之
限
制
要
件

,
抑

或
係
性
質
不
同
之
另

一
訓
練
規
定
?
換

言
之
,
設

藉
金
馬
地
區
之
役
齡
男
子

,
事

安
上
曾
在
金
馬
地
區
之
公
主
或
已
立
案
之
私
立
高
級
及
同
等
以
上

學
校
參
加
軍
訓
者

,
於

年
滿
十
八
歲
時

,
仍

設
籍
金
馬
地
區
者

,
即

得
依
規
定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
國
民
兵

,
抑

或
除
上
開
要
件
外

,
尚

需
在
金
馬
地
區
接
受
其
他
之
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並

ˊ

用
左

=
,

︹ nΛnnnnn∩On一 n9n,



服
動
者

,
始

得
於
年
滿
十
八
歲
時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?
如

係
後
者
之
情
形

,
其

依
據
何
在

?
且

與
兵
役
法
施
行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及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安
施
辦
法

之
規
定
意
旨
是
否
相
符
?

(
二

)
國

防
部
(
九
O
)
鍊

鋪
字
第

O
O
0
四

七
五
號
復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函
附
件

「金
門
縣
民
六
十
二
、

四
、
五
年
次
男
子
編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訓
練

、
檢
定
分
年
表
」
其
中
學
生
者
期
訓
練
是
否
屬
上
揭

「

軍
訓
」
或

「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」
之
我
國
?
若

上
開
安
施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
一
項
第
二
款

之
高
級
中
學
學
生

,
曾

在
金
馬
地
區
之
公
主
或
已
立
案
之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及
同
等
以
上
學
校
參
加

軍
訓
課
程

,
卻

未
參
加
上
揭

「訓
練

、
檢
定
分
年
表
」
所
示

「民
眾
自
衛
隊
訓
練
」

、
「學
生
署

期
訓
練
╟
者

,
得

否
於
屆
滿
法
定
年
齡
時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如

否
,
其

依
據
何
在
?
又

辦
理
此
種
訓
練
之
法
源
依
據
為
何
?
此

外

”
學
生
是
否
須
參
加

「
民
眾
自
衛
隊
訓
練
」
及

「學
生

暑
期
訓
練
」
兩
種
訓
練

,
始

得
申
請
檢
定
?

三
、
檢
附
彈
請
書
影
本
(
附

件

一
)
及

國
防
部
(
九
o
)
鍊

銘
字
第

O
O
0
四

七
五
號
復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函
附

件

「金
門
縣
民
六
十
二
、
四
、
五
年
次
男
子
統
人
民
防
自
衛
隊
訓
練

、
檢
定
分
年
表
」 

(
附

件
二
)
各

一

份

。

正
本

:
國

防
部

副
本

:
本
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第

一
科

秘

書

長

楊

○

○



國

防
告Π

函

受
文
者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速
別

:
最
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文
日
期

:
中

華
民
國
九
十
年
七
月
五
日

發
文
字
號

:
(
九

○
)
鍊

銘
字
第
○
○

一
一
○
四
號

附
件

:
如

文

主
旨

:
檢

送
本
部
對

「
金
門
縣
民
李

o
強

為
金
馬
地
區
實
施
徵
兵
有
違
憲
疑
義
聲
請
解
釋
案

」
補
充
說
明
資
料

,
如

附
件

。
請
查
照

!

說
明

:
依

貴
秘
書
長
九
十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九
十
秘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六
二
三
二
號
函
辦
理
。

正
本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副
本

:
國

防
部
人
力
司
(
查

照

)

Ⅷ砷僻刪姍棚｜廿 ├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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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防
部
對

「
金
門
縣
民
李
o
狂

為
金
馬
地
區
安
施
徵
兵
有
避
怎
疑
我
年
請
解
群
朱
」
補
充
說
明
資
料

第

一
頁

,
共

五
頁

次 項
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
辦
法
第

二
條
第

一
項
第

二

款
規
定

「
曾
在
公
立
或
已

立
案
之
私
土
高
級
中
學
及

同
等
以
上
學
校
參
加
軍
訓

者
」

,
及

第

二
項
規
定

「

以
在
金
馬
地
區
接
受
各
該

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
練
並
服
勤
者
為
限
」

二
者

之
關
係
如
何
?
第

二
項
究

為
第

一
項
各
款
參
加
訓
練

問

題

一
、
依
兵
役
法
施
行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規
定
訂
頒
之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主
要
目
的

,
係

為
加
強
戰

地
人
力
管
理
運
用

,
並

解
決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兵
役
身
分
問
題

,

將
年
滿
十
八
歲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「

平
時
」
編
入
自

衛
隊
訓
練
服
勤

,
俾

利

「
戰
時
」
可
立
即
實
施
動
員
召
集

,
就

地
行

兵
員
補
充

。

二
、
前
項
實
施
辦
法
始
自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七
月
十

一
日
令
頒
發
布

(
如

附
件

一
)
,
其

第
二
條
規
定
如
下

:

﹉在
﹉〺
馬
爾
雖
睡
坡
一齡
玡
﹉千
女
一琇
法
研
備
形
泛
‥一
﹉者
蛋
﹉一撿
又
琦
七
﹉訓
ㄜ

﹉
確

﹉

珝

﹉

一﹉ ﹉

民

一

﹉
﹉

一

兵

一

﹉

(
二

各
軍
事
學
校
退
學
學
生
持
有
退
學
證
明
者

。

兮
一)
曾

在
高
中
以
上
學
校
參
加
軍
訓
者

。

說

明

備

 
 

考



判

逼

之

所

句

理

們

,
羽

劣

�
一迋

堵

名

加

力

俏

踥

自

踢

彉

璋

華

南

鯓

培

。

(
四
)
曾

在
戰
地
接
受
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者

。

(
五
)
曾

在
其
他
場
所
受
軍
事
訓
練
者

。

三

、
前
項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
」
第

二
條
第

一
項
各
款
所
定
得
檢
定
之
對
象
,
於

民
國
六
十
年
及
六

十
四
年
二
次
修
正
時

(
如

附
件
二
、
三
)
,
並

未
作
大
幅
修
正

。

係
性
質

不
同

之
另

一
訓

規
定
?
換

言
之

,
設

籍
金

馬
地
區
之
役
齡
男
子

,

實
上
曾
在
金
馬
地
區
之
公

立
或

已
立
案

之
私
土
高
級

中
學
及
同
等
以
上
學
校

四
、
‘
﹉內
母
〈
十
九
翠
﹉第
一
次
砑
‥w
時

║
璱
於
﹉窩
雨
﹉神
厲
強
雖
牙

;
台
一定
﹉居

加
軍
訓
者

,
於

年
滿
十
八

歲
時

,
仍

設
籍
金
馬
地
區

者
,
即

得
依
規
定
檢
定
為
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抑

或

除
上
開
要
件
外

,
尚

需
在

金
馬
地
區
接
受
其
他
之
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
並
服
動
者

,
始

得
於
年

﹉倚
一﹉定一
再
域
就
單
毒
﹉∴
〈
致
Ⅲ

︴
就
一津
一
沬
材
台
﹉希
站
定
﹉滲
如
一到
缺
班
動
﹉璶

﹉商
務
堵
一
如
璃

一路
再
求
瀚
出
.
應

吊
一超
腦
一
經
報
奉
行
政
院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十
二

月
二
十
二
日
修
正
核
定
後

,
由

國
防
部

、
內
政
部
於
七
十
年
二
月

日
會
銜
發
布

(
如

附
件
四
)
 。
其
中
第
二
條
規
定
修
正
如
下

:

金
門
馬
祖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具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
一
者

,
得

檢
定
為
己
訓

乙
種
國
民
兵

。

(
J
各

軍
事
學
校
退
學
學
生
持
有
退
學
證
明

,
但

不
合
檢
定
為
預

第

二
頁

,
共

五
頁



十
〈
歲
時
務
定
淺
已
訓
乙

種
國
民
兵
?
如

係
後
者
之

情
形

,
其

依
據
何
在
?
且

與
兵
役
法
施
行
法
第

二
十

四
條
及
金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
兵
實
施
辦
法
之
規
定
意
旨

是
否
相
符
?

軍

官

、
士

官

者

。

兮
一)
﹍博
府
唹
注
﹉域
一一一＿一一已一H
茶

k
泓

Ⅱ
琦
級
#
學

女
Ⅵ
常
以
上
彈
校
滲
加

一陣
跳
堵

u

兮
:
曾

在
戰
地
接
受
軍
事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者

。

(
四
)
曾

在
其
他
場
所
受
軍
事
訓
練
者

。

本
痴
﹉預
為
【
默
至
路
呵
揪
現
史
一卑
議
姆
定
芮
單
犁
﹉五
一准
堸
沃
呵
︴

以
在
﹉台
馬
沌
魁
聘
凌
﹉李
孩
﹍單
幸
副
﹉操
威
戈
﹉掰
﹉本

﹍限

“

五

、
另
查
民
國
七
十
年
二
月
三
十

一
日
金
門
縣
政
府
函
發
之

「
金
門
地

區
七
十
年
度
乙
種
國
民
兵
體
位
檢
定
實
施
規
定
」
第
三
點
規
定

(
如

附
件
五
)
 
,
﹉

#
﹉甫
﹉撿
一定
琦
竹
部
七
﹉蒞
﹉毌
民
﹉女
︴
應
王
在
在
﹉接
﹉支
有
‥

郎
路
一千
刊
〈
踐
學

一者
瑚
邧
探
路
千
﹉﹉﹉一﹉一一﹉攻
一
一
放
﹉跛
助
#
希

彈

內

六

、
綜
前
所
述

,
金

馬
地
區
役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
一
項
各
款
所
定
對
象

,
係

規
範
得
申
請
檢
定
為
已
訓

乙
種
國
民
兵
者
之
資
格

(
涵

蓋
地
區
內
各
種
身
分
男
子

)
 
,
但

其
必

第

三

頁
,
共

五
頁



民
防
自
衛
隊
訓
練
中
之

「

學
生
暑
期
訓
練
」
是
否
屬

上
揭

「
軍
訓
」
或

「
軍
事

訓
練
或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」

之
範
圍
?
若

屬
上
開
實
施

辦
法
第

二
條
第

一
項
第

二

款
之
高
級
中
學
學
生

,
曾

在
金
馬
地
區
之
高
級
中
學

參
加
軍
訓
課
程

,
卻

未
參

加
民
防
自
衛
隊
訓
練

、
學

一
、
查
本
部
於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凋
六
日
於
立
法
院
第
二
屆
第
二
會

期
國
防
委
員
會
第
九
次
會
議
所
提

「
金
馬
自
衛
隊
員
補
償
問
題
」
專

題
報
告
書
面
資
料

(
如

附
件
六
)
之

附
表

一
、
二
顯
示

(
現

存
可
查

辯
田
﹉一碑
▄
π
也
﹉垮
﹉旅
【
琦
無
十
一﹉﹉一一等﹉﹉﹉以
一出
彈
技
學
出
甲
﹉刖
裙
坉

一﹉
辦
法
├

﹉班
文
﹉名
學
出
︙︙式
單
﹉跳
〢
一
﹉

二
、
查
民
國
七
十
年
二
月
三
十

一
日
金
門
縣
政
府
依
據

「
金
馬
地
區
役

齡
男
子
檢
定
為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實
施
辦
法
」
函
發

「
金
門
地
區
七

十
年
度
乙
種
國
民
兵
體
位
檢
定
實
施
規
定
」

∴
#
崗

撥
﹉定
踏
﹉H
‥訓
‘

殘
攔
﹉瀰
一
﹉#
母

一
‥再
描
鼾
!
渤

﹉陳

︶

9

資
料

﹉衛
一部

佛

之

哸

們

名

第

二

硝

第

二

移

一
名

凎

羔

胡

區

珀

授

名

翔

摔

韋

旬

砌

齒

民
防
基
本
訓
練
並
服
勤
者
為
限
」

一
即
雖
在
金
片
地
區
之
公
主
或
已

﹉
一操
之
私
一〦
有
級
︴
﹉峰
本
呵
博
以
﹉﹉﹉︴
學
技
接
接
耳
訓
一踩
在
︴
:
仍

聚

﹉竹
冷
而
啦
再
接
受
℉
簰
耶
確
甲
珌
域
卑
#
滂

助
到
球
再
跟
助
一
路
﹉

於
︴
油
﹉︴
〈
歲
時
驗
︴
一府
馬
珈
﹉‘
雁
域
人
女
一

第

四

頁

主

主

頁



」
┘

道

巧

」

巧

一
ㄋ

出
砂

ㄩ

〡

,
“

η

—

一
甲

〦
〃

笻

彈

彬
!
踍

幸

舞

一鞘
垚

功
‥現

出

一u
埤

一塉
巾
一啪
博
翔

﹍出
一名
老

一消

┘
﹉琄
﹉珺

屆
滿
法
定
年
齡
時
檢
定

已
訓
乙
種
國
民
兵

,
如

,
其

依
據
何
在
?
又

辦

此
種
訓
練
之
法
源
依
據

何
?
此

外
,
學

生
是
否

參
加

「
民
眾
自
衛
啄
訓

」
及

「
學
生
暑
期
訓
練

兩
種
訓
練

,
始

得
中
請

定
?

﹂

三

、
另
金
馬
地
區
在
實
施
戰
地
政
務
期
間

,
為

避
免
影
響
納
人
民
防
自

衛
隊
編
組
之
在
學
學
生
課
業

,
渠

等
應
受
之
民
眾
自
衛
部
隊
訓
練

,

定
於
暑
假
期
間
實
施

。
故
金
門
高
中

(
職

)
學

生
,
除

屬
殘
障
不
能

接
受
訓
練
者

一
均
須
於
暑
期
參
加

「
學
生
暑
期
訓
練
」

。
上

第

五

頁
,
共

五
頁


